




附件 1

济宁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5年版）
二、下列轻微违法行为，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7.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69 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3个月；

2.检查发现后 3个工作日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年 10 月通过，

2018 年 12 月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0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及时公开污染

物排放信息或者公开内容不全（不含

公开内容弄虚作假行为）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超过规定时限不满 60 日；

3.检查发现后 7个工作日内改正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1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许可排放浓

度排放污染物（一类污染物、有毒有

害物质除外）

1.单因子超标 0.1 倍以内，或 pH 值

5 以上 10 以下，或噪声超标 3 分贝

以内;

2.自动监测数据等证据显示次日完

成整改并达标，或者未安装自动监

测设备，收到超标报告后 7 日内提

供证据证明已完成整改并达标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九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过，

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3.《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四条；

4.《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 7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正）第六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2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或者未采

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占地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内；

3.检查发现后次日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一百一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3 不正常使用焊烟收集处理设施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焊机 4 台以内；

3.经现场检查指出后立即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九十九条；

2.《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 7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正）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4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1.因突发故障等非主观故意因素导

致；

2.突发故障后 24小时内及时报告生

态环境部门，及时开展应急处理处

置解决故障，并采取停限产等相关

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3.在线监测或者人工监测结果表明

当天污染物排放浓度日均值未超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九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过，

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3.《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四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5

未依法报批、重新报批、报请重新审

核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擅自

开工建设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尚在建设期间或者已经建成但尚

未投入生产、使用；

3.检查发现后立即停止建设或者恢

复原状；

4.未造成明显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年 10 月 28

日通过，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一条；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国

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正）第二十一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6

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

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针对责任

单位的）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审

批；

2.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已按环评要

求建设完成并正常运行；

3.被责令改正后 15日内开展竣工验

收监测并达标排放的；

4.建设项目已按要求公开竣工日期

和调试起止日期，证明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不超过 6 个月；

5.检查发现后 60 日内完成验收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国

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正）第二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7

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

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针对责任

人的处罚）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审

批；

2.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已按环评要

求建设完成并正常运行；

3.被责令改正后 15日内开展竣工验

收监测并达标排放的；

4.建设项目已按要求公开竣工日期

和调试起止日期，证明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不超过 6 个月；

5.检查发现后 60 日内完成验收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国

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正）第二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8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有毒有害大气污染

物的排污单位未按规定和监测规范设

置监测点位和采样监测平台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已设置监测点位和采样平台，但

是不符合规范要求；

3.检查发现后 3个工作日内改正

1.《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 7 月 22 日通过，

2018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第六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9

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评

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

案备案、应急培训、储备必要的环境

应急装备和物资和公开突发环境事件

相关信息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两年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3.检查发现后 7个工作日内改正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 年 4 月 16 日环境

保护部令第 34 号）第三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0
露天刷漆或焊接等产生含挥发性有机

物废气的临时性生产和服务活动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对生产设施、设备维修实施刷漆

补漆（如防锈蚀）或者焊接（维修

部件）等不属于生产工艺、工序或

者工段中的偶发性行为；

3.检查发现后立即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一百零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1
拟上市（挂牌）企业出现轻微环境违

法行为

1.企业（或控股企业）已纳入近三

年全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

或者全市企业上市“白名单”；

2.未造成明显环境污染或生态破

坏；

3.经责令改正后按规定期限和要求

完成整改：

4.不包含弄虚作假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2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填报排

污信息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3个月；

2.检查发现后 3个工作日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3
排污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3个月；

3.检查发现后 7个工作日内改正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4
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

排污许可证规定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变更的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明

显有利于污染防治；

3.检查发现后 10个工作日内重新提

出排污许可证申请；

4.未造成明显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5
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6个月；

3.检查发现后 7个工作日内改正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6 擅自堆放工业固体废物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堆放面积 20平方米以内或者重量

1 吨以内

3.检查发现后立即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零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7
发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履行生

态损害赔偿责任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应受到的罚款金额不足 5万元；

3.积极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于

处罚决定作出前完成修复或赔偿，

或者签订赔偿协议并经司法确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二十二条；

2.《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1996 年 12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订）第七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8

城镇（园区）污水处理厂超过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水

污染物

1.进水水质超过实际处理能力；

2.发现异常情况后，12 小时内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3.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污水处理

效果；

4.日均值超过排放标准或者许可排

放浓度 0.5 倍以内；

5.积极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于

处罚决定作出前完成修复或赔偿，

或者签订赔偿协议并经司法确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过，

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2.《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9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

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非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

3.3 个工作日完成整改进行检测或

第三方检测合同签订的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0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

务活动（非无法密闭类）因未关闭空

间或者设备，导致未在密闭空间或者

设备中进行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当场整改且已按照规定安装、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四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1

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

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

贮存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危险废物数量 0.1吨或 1立方米以

内；

3.检查发现后 3个工作日内改正；

4.未造成明显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一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2 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6个月；

3.检查发现后 3个工作日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零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3 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满 3个月；

3.检查发现后立即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一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三、下列违法行为，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2.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4
排放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在线监

测日均值超标或手工监测瞬时值超标

1.超标倍数＞0.1 倍，但小于＜1 倍；

2.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少【小时烟气

流量不足 1000 标立方米的，水日排

放量不足 10 吨（一般排污单位）/

不足 5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不

足 2000 吨（工业污水处理厂）】；

3.自动监测数据等证据显示次日完

成整改并达标，或者未安装自动监

测设备，收到超标报告后 7 日内提

供证据证明已完成整改并达标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九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过，

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3.《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四条；

4.《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 7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正）第六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15 设备检修时污染物排放超标

1.生产设施不可中断运行；

2.已向生态环境部门上报年度检修

计划；

3.已采取减排等应急措施减轻危害

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九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过，

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3.《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 年 1 月）第三十四条；

4.《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 7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正）第六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16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染物

1.污染防治设施因突发故障需要停

止使用，但因生产工艺或安全生产、

民生保障等原因，生产设施无法实

现停运或者污染防治设施恢复使用

之前确需排放污染物；

2.在故障发生后的 24小时内向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3.为排除故障已进行及时抢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月通过，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九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过，

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17 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后，积极履行生态 1.违法行为应受到的处罚金额 5 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 元以上；

2.自立案之日起 60 日内，足额缴纳

生态损害赔偿金或者按照已签订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制定修复

（含替代修复）方案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二十二条；

2.《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1996 年 12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订）第七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18

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

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

贮存

1.危险废物 0.3吨以内或 3立方米以

内；

2.检查发现后 3个工作日内改正；

3.经检测或者评估，周围环境污染

物含量未超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一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 年 3月通过，2021

年 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附件 2

济宁市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2025年版）

2.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定依据

3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

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严重污染的查封、扣押

1.可能但尚未造成严重污染；

2.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3.丧失查封扣押必要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通过，2014

年 4 月修订）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 月通过，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第三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 4月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通过）第

七十八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 年 6月通过）第十六

条


